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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文件 
中石大外语[2020]4号 

 

外国语学院推荐 2017 级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细则 

根据中石大京教〔2020〕16 号《关于做好推荐 2017 级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精神，为确保我院该项工作顺利

开展，特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外国语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简称“学院推免工作小组”），

成员如下： 

组  长：赵秀凤 

副组长：徐方富  邓  听 

成  员：崔亚霄、柴同文、唐建南、石 虹、刘思航、王霞玉 

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落实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制定学院推免工作细则及

综合评价和学术专长审核办法、组织学生报名、审查推免资格、确定综合排名和

推免名单等工作。指定 2017 年级辅导员刘思航负责推免材料上报。 

（二）成立外国语学院推免生推荐阶段申诉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李玉财 

成  员：陈冰飞、胡大为 

二、推荐免试生遴选办法 

（一）工作要求 

根据《通知》规定的推荐工作程序，结合学院实际，在学院推免工作小组统

一组织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准确，坚持在突出学生学业表现基础上

全面考察学生学术素养和综合素质。 

（二）推荐的基本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

文化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高，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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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3．身体健康，符合硕士研究生入学体格检查标准。 

4．所有课程考核成绩合格；前三年必修课程成绩总优良率达到 50%；前三

年专业年级综合测评排名均在前 50%。  

5．英语专业四级统测（TEM-4）成绩达到培养方案要求。 

（三）综合成绩构成和排名办法 

1、综合成绩构成：根据学校《通知》精神，2017 级本科生推免专业排名综

合成绩按满分 100 计算，构成和权重如下： 

A. 智育成绩：前三年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占 70%（满分 70 分）； 

B. 综合测评：前三年综合测评成绩占 10%（满分 10 分）。 

C. 综合评价和学术专长：学生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

织实习、科研成果发表和学科竞赛获奖占 20%（满分 20 分），该项成绩包含项

目、赋分分值以及认定审核办法列如表 1。 

表 1 综合评价和学术专长赋分及审核列表 

序号 项  目 
最高

分值 

认 定 与 审 核 

部门/机构 赋 分 方 式 

1 参军入伍服兵役 2 学生办公室 
根据事实认定、确定每项赋分分

值。 
2 参加志愿服务 3 学生办公室 

3 到国际组织实习 5 学生办公室 

4 科研成果发表 5 专家审核小组 
由不少于 5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

组成审核小组，根据科研成果和竞

赛奖项的级别和内容，确定每项赋

分分值。 
5 学科竞赛获奖 5 专家审核小组 

合计  20 推免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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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各必修课学分数、Xi=各必修课成绩；Bi=各学年综合测评成绩；C=综合

评价和学术专长成绩。 

②“前三年必修课”依据专业培养方案确定，并包括必修实践环节；转专业

学生在转入专业之前的课程，按照原专业课程属性认定。必修课成绩按照“通过”、

“不通过”记录的，“通过”成绩不计入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及优良率的计算。 

③综合测评成绩（Bi）作归一化处理：个人前三年综合测评成绩总分（简称

“个人得分”）折合为百分制后的分数为最终参加专业排名得分： 

如本专业前三年综合测评成绩总分最高分不超过 300 分，则所有学生前三年

综合测评成绩计算公式为：前三年综合测评成绩个人得分÷3； 

如本专业综合测评成绩总分最高分超过（简称“本专业最高分”）300 分，

则该项成绩计算公式为：个人得分÷本专业最高分×100。 

3、综合成绩排名： 

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得出的综合成绩按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进行综合

排名，根据排名顺序确定推免名单。排名原则为：综合成绩排名高者排名靠前；

如综合成绩相同，则必修课优良率高者排名靠前；如必修课优良率也相同，则必

修课加权平均成绩高者排名靠前；如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相同，则综合评价和学

术专长成绩高者靠前。 

三、推免工作时间安排 

（一）9 月 18—19 日，所有拟申请推免的学生填写并向学生工作办公室提

交《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附件 1）和《本科生申请推荐免试攻

读研究生专家推荐书》（附件 2）。 

（二）9 月 23 日前，完成拟申请推免学生的综合评价和学术专长（C 项）

成绩评定和审核。 

（三）9 月 24 日下午 5:00 前，学生工作办公室完成学生信息核对：核实并

统计学生前三年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必修课优良率、综合测评成绩，以及综合

评价和学术专长成绩，并根据前款排名原则确定学生专业综合成绩及排名，核实

无误后由学生本人在信息核对表上签字确认。确定无误后学院将拟推免及候补学

生名单在学院网站上公示 10 个工作日（9 月 24——10 月 7 日），期间所有公示

信息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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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 月 25 日，学院将拟推免名单报教务处。 

（五）10 月 7 日，公示推免生名单结束，学校审议、确定推免名单。  

（六）10 月 8 日前，推免生名单上传至教育部推免平台。  

四、其他 

1.本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生效，并报教务处备案。 

2.本细则未尽事宜或相关安排可根据上级政策和要求予以细化或微调。 

3.本细则由外国语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外国语学院 

202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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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龄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是否受过纪律 

处分 
 TEM-4 成绩  

前三年必修课

成绩优良率 
 

前三年所有必修

课是否全部修读 
 

前三年修读的课

程是否全部及格 
 

前三年综合测

评在专业中的

平均排名 

 

申请类型 
（   ）普通   （  ）行政助理   （  ）辅导员  （  ）支教团成员 

 

推荐导师姓名  所在单位  

申请人 

承诺 

我自愿申请参加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所填写的信息属实，我将根据

推免工作相关规定核对、确认推免信息中的身份证号、课程原始成绩、成

绩计算办法及结果、排名等需要本人核对的一切信息。 

 

 

                 申请人签名：             日期：2020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 

意见 

 

 

 

 

 

 

 

签名： 

学院公章             日期：2020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和密封装有推荐表的信封于 9 月 19 日交所在学院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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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科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专家推荐书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拟报学校及专业  

以下栏目由推荐人填写 

推荐人单位  

推荐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您认识考生___年了,您对考生是否非常了解 □，了解 □，一般了解 □，不了解 □ 

2.您对该考生的了解是通过： 

是该考生的本科导师 □，是该生的班主任 □ 

是任课教师 □，所授课程：___________________，指导该考生参加科技创新实践 □ 

其它 □：  

3.您看了考生提供给您的材料及凭您对考生的了解，您认为该考生是否具有攻读研究生 

学位的能力：是 □    否 □ 

4.您对该考生业务水平、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潜力等的评价（页面不够请加附页） 

 

 

 

 

 

 

 

 

 

 

 

                   推荐人签名：             日期：2020 年      月       日 

备注：1.推荐人为学生所在本学科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2.请考生填写好自己的内容后将推

荐表及能证明本人能力的材料（如成绩单、参加各类竞赛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发表的论文、

参加的科技创新项目等）一同交给推荐人，请推荐人将写好的推荐信装入信封后密封并在封

口处骑缝处签字后交还给推荐学生本人；3.推荐意见必须由推荐人独立填写。 

 


